
                     
 

□校 本 部：新竹市香山區東香里五福路二段 707號 

■台北分處：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號           洽詢專線: (02)2885-0286 
 

 科技管理碩士學分班(科技管理教育組)簡章 

預定期程 107/4/21~7/28 8/11~12/8 12/22~108/4/20 5/4~8/3 

學分數 6學分 6學分 8學分 6學分 

學分費(優惠價) 6*5,400=32,400 6*5,400=32,400  8*5,400=43,200 6*5,400=32,400 

上課地點 

時間 

板橋專班: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413號(江翠國小)    

上課時間:每週六8:50-17:00或另訂 (正確時間依課表為準) 

備註 

1. 學分修讀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如經入學考試通過者，已修習及格學
分全部抵免，在校學籍一年並修滿學分數、完成論文即取得碩士學位。 

2. 本學系分組皆為教學分組,日後不會在學位證書上載明。 
3. 本專班名額 25位，名額有限，將依報名順序至額滿為止。 

1.教育宗旨與目標:現今教學環境已大量援引科技輔助教學，包括：電子白板、翻轉教學方式、線上即

時學習等;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碩士班更以培養現代教師應具備之相關科學技能、擴展教師對於

先進科技導入教學場域軟硬體系統、設備之視野與接受度，有效提升教學現場教與學之效能、豐富
教學與輔導方式之多元化，並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為宗旨。教育是發自內心主動的學習，如何因應社
會變遷與學習方式的改變，適度引進科技軟硬體提升學習動機與效能，應是教育界共同努力的目標。 

2.本校科技管理碩士班畢業教師曾撰寫之論文題目供參考: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教學能力與教學效能之相關性研究。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之重要度與滿意度之分析、國民小學發展生活課程特色之研究。 
少子化趨勢下國小教育服務業競爭策略-以個案學校為例、國民教育輔導團團隊績效之研究。 
國民中學實施線上課業輔導之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童人格特質與受網路霸凌知覺與反應之研究。 
國中教師創新教學衡量指標之研究、系統動態觀點下國中學生學習動機之探討。 

3.選修科目：教育統計學與套裝程式應用、教育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動態學、商務英文、管理專論、

績效評估管理專題、科技英文、網路與教育心理學、管理資訊系統專題、服務行銷、文
化創意產業專題………等各 3學分。 

4.必修科目：書報討論、研究方法、科技管理專題、論文指導與研究 。 

                              

                   

 

 

                                

黃秘書手機 0928615672  (Line /id/ jennis0820)  

 

 

推廣教育處 

進修與工作兼顧最佳選擇！ 

  民安國小、自強國小、北勢國小、大豐國小、網溪國小、福豐國中 

土城國小、山頂國小、安和國小、啟智學校、江翠國小、後埔國小 

光華國小、裕民國小、榮富國小、三峽國小 

 

 

 

近 5 年國中小

學校包班上課 
 

http://140.126.8.155/cgi-bin/cdrfb3/gsweb.cgi?ccd=ENx5Ua&o=sid=%22GM100030270%22.&v=-1
http://140.126.8.155/cgi-bin/cdrfb3/gsweb.cgi?ccd=ENx5Ua&o=sid=%22GM101030210%22.&v=-1
http://140.126.8.155/cgi-bin/cdrfb3/gsweb.cgi?ccd=ENx5Ua&o=sid=%22GM101030480%22.&v=-1
http://140.126.8.155/cgi-bin/cdrfb3/gsweb.cgi?ccd=ENx5Ua&o=sid=%22GM101030430%22.&v=-1
http://140.126.8.155/cgi-bin/cdrfb3/gsweb.cgi?ccd=ENx5Ua&o=sid=%22GM101030420%22.&v=-1


中 華 大 學 推 廣 教 育 處 台 北 分 處 

        科技管理碩士學分班報名表   報名日期:             

學員姓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身分別    公教人員    軍警人員      本校校友     其他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住家：              公司：              手機： 

E-Mail   Line ID   

服務機關  部門/職稱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所：            
部別：大學 二專三專                         畢業至今_______年 

檢附證件 
(開班當日繳交) 

照片一吋 2張 學歷證件影本 
身分證影本   優惠身分證明 

浮貼照片第一張 浮貼照片第二張 

身份證影本黏貼 

相 
關 
規 
定 

1、學分班學員無正式學籍，不得以此身分辦理緩徵或簽證，學員繳交之學費亦不得列為綜合所得稅

申報「列舉扣除額」中「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申報扶養的子女就讀經教育部認可大專以上院校

的教育學費」欄內，請學員謹記。  

2、報名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一經查明，取消學員資格。 

3、本處保有學員入學就讀資格之最後審核權，不得異議。若招生人數不足，則不開班，所繳費用全

數退還。 

4、課程及上課時間依開學後實際排課為主。學員上課出席紀錄以課堂點名為主，未點到者該堂課以

缺課論，學分班學員上課期間缺席及請假達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或考試不及格時，不發給學分證

書；學生因故無法上課時，請填寫「學員請假單」向授課老師請假，存查聯送交推廣教育處。 

5、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由學校發給學分證明，其經入學考試錄取，所修學

分得依各校學則或相關規定酌予抵免。 

6、參加本校課程，可登錄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時數、經濟部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7、退費規定： 

 Ⅰ、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九成。 

 Ⅱ、自開班上課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半數。 

  Ⅲ、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8、推廣教育課程選讀期間如遇天然災害(包括颱風、地震與洪水等)，選讀課程當天上課與否，請學

員依上課地點地方政府公布：「高中職以上學校是否停課」為標準，當天課程若暫停，本校不補

課亦不退費。 

9、學期成績及格者，依規定由學校核發學分證明，學員可依個人意願，就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Ⅰ、於學期初，至分處辦公室領取後，自行保管。 

Ⅱ、可由本分處行政人員代為保管，並於正式入學時，再由分處協助統一辦理學分抵免。 

 

  ◎我已同意以上注意事項：                    （請以正楷簽名） 

報名電話：（02）2885-0286    傳真：（02）2885-5912    E-mail：t28850286@chu.edu.tw 

 


